


高青县统计局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统计执法监督作用，按照市统计局工作部署和推进统计执法“双随机 一公开”检查工作要求，制定本工作计划。
一、检查范围
以全县联网直报单位为主，执法检查范围涵盖规上工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限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上住宿和餐饮业、规上服务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等专业企业。
二、检查内容
1.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；
2.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；
3.调查对象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；
4.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。
三、抽查比例及时间安排
按照市局统一安排组织检查，抽查频次根据工作需要确定，11月30日前完成检查。
四、工作分工
1. 县局统计执法监督科：负责对全市统计执法检查工作进行组织协调、监督指导、案卷整理存档、公开检查等工作。
2. 县局相关业务科室：根据执法检查工作需要，选派业务骨干配合参加统计执法检查。
3. 各镇办（园区）统计办公室：在上级执法检查中做好协调保障工作；指导基层做好准备工作；协助县局做好检查后续工作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规范(试行)》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《关于规范国家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公务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文件规定，确保统计执法检查各项任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。
（二）检查开始前及结束后，按照上级规定和相关部门要求，在相关平台，做好检查计划的登记备案、检查情况公开公示等，充分发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公平性、规范性、有效性，完善执法事中事后监管制度。
（三）对统计上严重失信的企业，在市统计局门户网站“双公示”及失信专栏、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示，并纳入部门联合惩戒，切实依法履行监管职责，确保随机抽查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
（四）对于地方、部门干预统计调查、执法检查、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，按程序移交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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